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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09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5-061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北丝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丝宝股份”）、梁亮胜及湖北丝宝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丝宝护理”或“目标公司”）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受让丝

宝股份持有丝宝护理 100%股权，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3.6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丝宝护理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0）。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与丝宝股份、梁亮胜、丝宝护理共同签署补充协议，

鉴于目标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变化以及股权变更后目标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与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的预期存在差异，为支持洁婷品牌发展，各方同意对原

《股权转让协议》第 4.1 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作出调整，公司在《股权转让协

议》项下收购丝宝股份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由 36,000 万元调整为

26,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原协议内容：

4.1 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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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为万邦评报【2024】35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 100%股权评估

值为 36000 万元。

在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收购方在本协议项下

收购乙方 1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6,000 万元（以下简称“股权

转让价款”）。

补充约定内容：

甲方：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梁亮胜

丙方：湖北丝宝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一、各方确认对《股权转让协议》第 4.1 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作出如下调

整：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收购方在本协议项下收购乙方 1 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由 36,000 万元调整为 26,000 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

款”）。

二、基于本补充协议第一条各方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价款的调

减，乙方 1应向甲方返还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差额部分 10,000 万元。经各方协商

确认，乙方 1 应按以下期限及金额将本条所述差额款项分期支付至本补充协议第

三条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1、第一期款项：人民币 5100 万元（大写：伍仟壹佰万元整），乙方 1 应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2、第二期款项：人民币 4,900 万元（大写：肆仟玖佰万元整），乙方 1应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三、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结果：7 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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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除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差额退还义务外，双方确认不存在其他潜在安排或未

披露的补偿机制、附加义务或利益输送情形。补充协议未涉及原协议其他条款的

变更，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仍按原协议执行。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7 日


